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做美容时接电话致眼睛不
适， 被诊断为角膜炎、 眼及附属
器烧伤， 李女士将北京河狸家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狸
家公司）、 田女士诉至朝阳法院，
经审理法院近日判决河狸家公司
赔偿李女士医疗费、 误工费、 交
通费共计8107元。

基本案情
去年10月22日， 李女士通过

河狸家公司应用软件订购手艺人
“水悦舒”， 即田女士的 “冬季海
洋补水+眼部经络疏通” 服务产
品， 并向河狸家公司支付服务费
58元。

当日下午13时许， 田女士至
约定地址为李女士提供美容服
务， 并于当日15时许结束。 美容
后， 李女士感到眼部不适， 于次
日凌晨3时至北京积水潭医院就
诊， 经诊断为角膜炎， 眼及附属
器烧伤。 李女士诉至法院要求河
狸家公司和田女士连带赔偿医药
费844.98元 、 误工费18645.4元 、
交通费162.8元。

法庭辩论
李女士称， 当日田女士提供

的服务是按摩脸部和眼部， 服务

前田女士并未告知不能睁眼睛。
服务过程中突然有电话打进来，
她睁眼接电话时美容液流入双
眼。之后，田女士用棉签进行了擦
拭，没有做其他处理。 下午，她发
现视线模糊。晚上，眼睛开始出现
灼痛，以至肿胀到无法睁眼。

田女士称， 其在服务前告知
过李女士不能睁眼， 但记不清李
女士是否接过电话。 服务过程中
并没有使用美容液， 使用的都是
膏体， 用的也是棉片， 并没有用
棉签擦拭。

河狸家公司和田女士均表
示， 田女士并非河狸家公司的员
工， 双方并非劳动关系， 系合作
关系。

此外 ， 河狸家公司提交录
音， 证明李女士去年10月29日才
与其联系告知受伤， 其客服人员
一直在积极与李女士、 田女士沟
通， 但李女士和田女士对于是否
存在侵权事实各执一词。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民的健

康权受法律保护。 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
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

责任 。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
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
理费用 ，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
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销售者或
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
务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和有效联
系方式的， 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
费者的承诺的， 应当履行承诺。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 有
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本案中， 在没有其他有效在
场见证人且二被告未提供证据排
除李女士的损害后果与田女士提
供服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
下， 考虑到李女士接受眼部美容
项目与就诊时间衔接的紧密性，
以及李女士伤情与接受的美容服
务所涉部位的一致性， 并根据在
眼部美容过程中美容产品本身就
存在较高进入眼内可能性的生活
常识， 可推定李女士目前的损害
后果与田女士提供的眼部美容服
务具有因果关系。

田女士作为提供美容服务

者， 应当在提供美容服务前告知
注意事项， 并在美容产品进入接
受美容服务对象的眼部后进行积
极妥当的处理， 但田女士并未举
证证明其尽到上述义务， 故法院
认定田女士存在过错。

另一方面， 李女士自认在其
接受服务过程中其因接打电话而
睁眼， 李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即使在提供美容服务者
未告知在眼部美容过程中应避免
睁眼的情况下， 亦应根据常识尽
量避免睁眼 ， 以免造成损害发
生， 故法院认为李女士行为亦存
在一定程度的过错。

法院根据本案案件的具体情
况， 确认田女士和李女士的过错
比例分别为90%和10%。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 河狸家
公司自认其作为网络交易平台提
供者对消费者承诺先行赔付， 并
同意在法院认定侵权事实存在的
情形下对李女士进行先行赔付，
再由其另行向田女士追偿。 李女
士和田女士对此表示同意， 法院
亦对此不持异议。

综上 ， 法院判决河狸家公
司 赔 偿 李 女 士 相 关 合 理 损 失
8107元， 驳回李女士的其他诉讼
请求。

女士美容烧伤眼睛 网络交易平台赔偿8000元

□潘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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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是用人单位考查劳动
者是否与录用要求相一致， 劳动
者对用人单位是否符合自己要求
进行了解的期限。 虽然法律对试
用期用工已经有明确具体的规
定， 但一些用人单位总是故意曲
解和利用试用期损害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因此， 了解和掌握什么
是试用期、 在试用期有哪些权利
等， 对于劳动者尤为重要。

试用期内辞退也要
有合法理由

【案例】
小吴于2016年9月进入一家

宾馆做服务员， 与宾馆签了为期
2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试用期为2
个月。 虽然小吴曾经从事过宾馆
服务工作， 但刚到新单位的她丝
毫不敢松懈， 做事十分认真， 服
务也很热情。 当年10月上旬的一
天， 她突然接到公司人事部的短
信。 信中称， 公司决定终止与她
的劳动合同。

“我没有任何差错， 为何要
被辞退？” 小吴不解。

她立刻找到人事经理想问个
究竟。 可对方不给任何解释， 只
是说她还在试用期内， 公司有权
决定去留。 该经理还表示， 既然
是试用 ， 就像买东西时试用一
样， 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

【点评】
按公司这位人事经理的理

解， 试用期内双方都可以随时无
理由结束劳动关系。 事实上， 这
种认识是错误的。

《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1项
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这就是说，用人
单位一定要有证据证明劳动者确
实不符合要求，才可以辞退员工。

本案中， 宾馆解聘小吴而不
向她说明理由， 不提供任何证据
来证明她如何不符合录用条件，
只以 “试用期” 为借口， 这显然
是违法解聘。 据此， 小吴有权要
求宾馆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
付赔偿金。

其实， 小吴遇到的问题并非
个案。 实践中， 经常有一些单位
非法解聘职工还要拿 “试用期 ”
说事， 以为试用期就是解聘的任
意期。 此外， 还有一些单位为了
证明员工不称职、 不胜任， 不择
手段罗织 “罪名”。 在这种情况
下， 只要员工勇于维权， 用人单
位必将败诉。

不能随意解雇试用
期内生病住院员工

【案例】
小许大学毕业后于2016年9

月5日被一家公司录用， 双方签
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 其中
试用期为3个月。 同年11月10日，
小许因病住院， 经过20多天的治
疗仍未痊愈出院。

就在这个时候， 单位以小许
在试用期内不能正常上班， 不符
合录用条件为由， 于当年12月9
日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并
将书面通知送交给仍在病床上的
小许。

小许不服公司决定， 委托父
母多次到公司协商， 但无结果。

【点评】
本案中， 公司单方解约是违

法的。

其一， 公司的做法违反了法
律关于医疗期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42条规定：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
规定的医疗期内， 用人单位不得
解除劳动合同。 《企业职工患病
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3
条规定： 职工因患病需停止工作
医疗时，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
下的，给予3个月医疗期。

根据上述规定， 小许的停工
医疗期为3个月， 应到2017年2月
9日止。 而公司于12月9日就解除
劳动合同， 显然是违法的。

其二， 该公司曲解了有关法
律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 》 第 39条规
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在这里需要
弄明白的是， 这条法律规定的适
用前提是： 劳动者不符合用人单
位招工时要求的条件和标准， 即
劳动者在相关职业技能考查、 考
核中不合格， 或者在试用期绩效
考核不合格时， 用人单位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而劳动者因病暂
时住院治疗、 不能工作的情形并
不属于这种情况， 不能适用这条
法律规定。

逾期辞退试用期内
不合格员工属违法

【案例】
2016年9月初 ， 小沈入职一

家房地产公司从事销售工作， 签
了2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其中试
用期2个月。

小沈因缺乏销售经验， 销售
业绩不佳， 还有其他工作缺陷，
公司认为她难以胜任销售工作。

但 是 ， 由 于 当 时 正 处 于 商 品
房 销 售旺季 ， 公司人手不足 ，
在试用期内没有辞退她， 而是继
续留用。

今年2月初， 公司突然将小
沈辞退， 理由是她在试用期内被
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小沈为此质疑： 公司在试用
期内未将其辞退， 而在试用期满
后将她辞退， 这样做合法吗？ 公
司能为试用期内未辞退不合格员
工反悔吗？

【点评】
原劳动部办公厅 《对 〈关于

如 何 确 定 试 用 期 内 不 符 合 录
用 条 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请
示〉 的复函》 中指出： “对试用
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者，
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若超过
试用期， 则企业不能以试用期内
不 符 合 录 用 条 件 为 由 解 除 劳
动合同。”

结合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
第 （1） 项的规定可以看出： 如
果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 那么， 用人单位应
当在试用期内进行处理。 即用人
单 位 可 以 在 试 用 期 内 随 时 解
除 劳 动合同 ， 并且不用支付经
济补偿金。 相反， 如果已经超过
了试用期， 就应视为该试用员工
已经转为正式员工， 用人单位就
不得再以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
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

本案中， 房地产公司是2016
年9月初录用小沈的， 试用期2个
月， 而于2017年2月初以小沈在
试 用 期 间 被 证 明 不 符 合 录 用
条 件 为由将她解聘 ， 显然超过
了 试 用 期 ， 因 此 这 种 解 约 是
违法的。

劳动者须谨防试用期被侵权
案情介绍：

近日， 北市昌平区十三
陵镇涧头村村民路某、 张某
来到法律援助工作站要求解
决坟地争议的事宜。

原来，张某自2003年4月
30日起承包地块名为“后地”
的0.52亩土地， 承包期为30
年， 并与涧头村农工商合作
社签订承包合同。 路某家坟
墓位于张某承包地以北 。
2007年路父去世后， 按照当
地习俗埋葬在路某爷爷坟墓
西南方向。2014年，张某立水
泥柱拉铁丝网， 将路父的坟
墓围住， 妨碍了路某进行祭
扫， 路某要求张某将水泥柱
铁丝网拆除，张某拒绝，双方
由此产生矛盾。 路某称路父
的坟墓不在张某承包地范围
内， 张某不应当将路父的坟
墓围住， 并提交了该村村委
会出具的《证明》，内容如下：
张某承包地北侧与路某家族
原祖坟地相邻， 张某今年在
路全生坟地西面和北面两
侧， 用水泥杆和刺网所圈范
围属于集体土地， 不在张某
承包地范围内。 特此证明。

法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路父

的坟墓是否在张某的承包地
范围内。在本案中，承包合同
中对张某承包地北至、 南至
描述不清， 但对面积有明确
约定， 根据工作人员现场勘
测， 张某所围铁丝网南边未
到道路， 与两侧其他承包地
相比位置相对靠北东。 现村
委会出具的《证明》已经明确
表明张某所围住的路父坟墓
不在张某承包地范围内，张
某所立水泥柱和铁丝网已经
妨碍了路某对其父亲坟墓进
行祭扫。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第六条：民事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 法律没有规
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第
七条：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
会公德，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八十三
条：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
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
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
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
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
的， 应当停止侵害， 排除妨
碍，赔偿损失等相关规定，路
某要求张某拆除铁丝网和水
泥柱，理由正当，最终，在工
作人员的劝说下， 张某同意
将私自圈围的铁丝网和水泥
柱拆除。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序
良俗之原则。 墓地作为生者
祭祀先人之场所， 是其寄托
哀思、缅怀先人、满足精神文
化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保
护生者对墓地的合理使用不
受侵犯也符合我国的善良风
俗和传统价值取向。

承包地“四至”不明
引发的纠纷


